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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宜昌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分级管控监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文件出台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可控，但部分项目安全管理薄弱、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安全生产基础仍存在短板。原有建筑市场信用分评价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精准监管、分类施策、闭环管理的要求，亟需构建科学规范、动态精准的分级管控机制。结合宜昌市建筑市场实际，制定本文稿。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安全生产风险分级标准。明确分级总体框架：项目风险从高到低划分为系统性（红色）、高风险（橙色）、突出风险（黄色）、低风险（蓝色）四级；企业、区域风险从高到低划分为高风险（红色）、中风险（黄色）、低风险（蓝色）三级。同步明确项目、企业、区域定级周期与核心评定依据，确保分级动态、精准、可追溯。
　　（二）安全生产风险分级。一是项目风险，从亡人事故、工伤事故、关键岗位到岗率、月度必达标事项、人员配备、安全教育、隐患排查等方面明确四级认定标准；二是企业风险，以在建项目风险分布、事故情况、资质有效性等为依据明确三级认定标准；三是区域风险，以辖区事故、项目风险占比、季度综合评分等为依据明确三级认定标准。
（三）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对应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控：项目层面采取立案查处、重点监管、频次管控、限期整改等措施；企业层面实施安全生产条件核查、约谈警示、常规监管；区域层面实行通报、约谈、帮扶指导等分级管理。。
（四）保障措施。要求各地住建部门压实监管责任、强化宣传培训、深化结果运用、严格执法问责，确保分级管控机制常态长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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